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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烟台晚报与
烟台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合
办

咨询台

中国医保 一生守护

近期，我方发现部分短视频平台发布
者将“芝罘区文化七巷八巷便民市场”错误
表述为“文化路市场”。在此郑重声明：

“文化路市场”与“芝罘区文化七巷八
巷便民市场”系由不同单位独立运营的两
个市场主体，文化路市场位于文化十四巷
路西和大海阳路以东区域，芝罘区文化七
巷八巷便民市场位于文化八巷和文化五
六七巷东西道。二者无任何隶属关系及
关联，芝罘区文化七巷八巷便民市场及其
他区域发生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食品质
量、安全、投诉等与我方无关。

后续若再次发现此类错误表述，我方
将保留依法追究相关发布者法律责任的
权利。

特此声明！
烟台裕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9日

关于区分“文化路市场”与
“芝罘区文化七巷八巷便民市场”的声明

咨询：我缴纳的职工医保，想查查每个月
的个账发放和消费明细，如何进行查询？

答复：（1）线上通过“烟台医保”微信/
支付宝小程序，首页-个人账户收支明细，
查询收支明细；（2）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码
设备自助查询；（3）医保经办服务大厅自助
设备上查询；（4）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窗口由
工作人员代为查询。

咨询：单位入职了新职工，怎么给新入职
职工办理医保增员手续？

答复：已通过公共就业与人才服务中
心办理劳动用工备案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已取得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或编办出具的增员通知单、
行政介绍信或报到证的机关事业单位，可
通过“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官网-政务服
务-公共服务-单位服务-医疗保障单位网
上服务-业务事项-在职增员（批量在职增
员）办理职工医保参保登记，也可通过属地
医保经办机构业务窗口办理。

咨询：我是烟台市参保职工，想到医院做健
康查体，请问可以通过职工普通门诊政策报销吗？

答复：不可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
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主要是一些非临
床诊疗必需、效果不确定或属于特需医疗
服务的诊疗项目；各种健康体检(包括婚前
检查、游泳体检、出境体检)非疾病治疗项
目类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咨询：我忘记缴纳 2026年居民医疗保
险，请问现在还可以缴纳吗？

答复：可以。未在集中缴费期内缴费的
居民，可以补缴当年的医保费用，参保缴费后
设置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固定待遇等
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等待期结束后可正常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咨询：我是烟台市退休职工，随子女在北京
居住，已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手续。现在我
在烟台探亲，已办理糖尿病的门诊慢特病，想在
烟台医院拿治疗糖尿病的药，可以报销吗？

答复：可以，办理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的，临时回参保地发生的符合政策规定的
医疗费用，个人首先负担20%，剩余部分按
本地门诊慢特病政策报销。

咨询：我家小孩最近一直生病，经常去医
院，孩子太小就没有办理身份证，我想给他激
活医保码，就医能方便些，应该如何激活？

答复：两种渠道激活。第一种渠道：下
载国家医保APP，点击“亲情账户”，绑定亲
情账户，代孩子激活医保码；第二种渠道：
支付宝首页点击或搜索“医疗健康”，搜索

“医保亲情账户”，绑定亲情账户，代孩子激
活医保码。 张孙小娱 衣宝萱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
善 通讯员 宋先媛 摄影报道）近日，烟
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新区大队依
托警务平台，持续加强对“失驾”违法行
为的精准打击力度，全力维护道路交通
秩序。在1月6日至8日的集中行动中，
该大队通过深度研判和精准布控，连续
查获5名驾驶证被吊销或注销后仍违法
驾车上路的驾驶员，及时消除了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

自1月初起，大队指挥中心对辖区
“失驾”人员信息进行动态梳理和深度研
判，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了多名“失驾”
人员仍在频繁驾车的活动规律，为路面
精准查缉提供了有力支撑。

行动期间，执勤民警在多个重点路
段展开布控，连续查处多起“失驾”违法
案件。

1月6日下午4时许，民警在海兴路
与创业路路口查获张某驾驶的牌号为鲁
F280**车辆。经核查，张某因酒后驾驶
已被处罚，失去合法驾驶资格。

1月7日上午9时许，执勤民警根据
预警，在火炬大道与海兴路路口拦截一
辆牌号为鲁 F6W8**小型汽车。经核
查，驾驶员王某的驾驶证于2022年因醉
酒驾驶被吊销。

1月7日上午10时许，在科技大道与
蓝海路路口，民警查获另一名“失驾”人员
王某。该驾驶员曾于2023年7月因“二
次酒驾”被查处，驾驶证已被依法吊销。

1月8日上午9时许，民警在海河西
路与航天路路口附近巡查时，发现涉嫌

“失驾”人员驾驶的牌号为鲁F638**面
包车试图调头逃离。民警迅速反应将车
辆拦截下来。经查，驾驶员李某于2025

年因醉酒驾驶被吊销驾驶证。
1月8日上午10时许，在科技大道

与海越路路口，民警对一辆牌号为鲁
F1A6**面包车进行检查，发现驾驶员闫
某的驾驶证因逾期未检验已被依法注
销，属于典型的“失驾”状态。

目前，上述5名违法驾驶员均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乘客取消网约车订单后

继续乘车，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网约车平台以“订单终止”
为由主张免责，能否得到支
持？近日，芝罘区人民法院微
信公众号发布一起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该案明
确订单取消不代表运输合同
终止，网约车平台仍需承担承
运人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付2万
元，佘某赔付42万余元，某叫车公司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某叫车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某叫车公司辩称，刘某取消订单后，
系统已记录行程终止，佘某后续运输行为
系个人行为，与平台无关；佘某非平台登
记司机，其擅自接单运营的风险不应由平
台承担；刘某与佘某明知订单取消仍继续
履约，相关损失应由双方自行承担。

二审法院审理后，从三方面明确平
台不可免责：

一是订单取消不导致运输合同终
止。刘某取消订单系因预付车费受客观
限制，并非真实放弃乘车需求，车辆仍按
原约定路线提供运输服务，佘某以平台
名义提供服务，符合运输合同继续履行
的特征，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未实质终止。

二是平台未尽审核监管义务，存在过
错。案涉车辆通过平台接单运营，平台收
取年度包干费，与车主形成运营合作关
系，却未严格审核实际驾驶人资质，对“人
车不符”的运营行为未尽监管义务，存在
明显过错，应对事故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是平台承运人责任不可转嫁。根
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保障乘客安全是其法定义务。即使订单
形式上取消，只要乘客仍在平台指派车辆
上接受运输服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就
持续存在，不能以任何理由免除。

最终，二审法院认定某叫车公司免责
主张不成立，判决维持其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表示，网约车平台作为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主体，依法承担承运人
责任，保障乘客从起运地至目的地的全
程出行安全是其法定义务，该义务具有
持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不因订单形式上
的取消、变更而免除。

本案中，乘客因支付限制取消订单，
并未实质放弃乘车需求，车辆仍按平台指
派路线继续提供运输服务，双方实质运输
关系未终止。平台以“订单终止”为由规
避责任，于法无据，亦违背公平原则。

此案判决明确平台责任边界，倒逼
其强化对车辆、驾驶人的全流程审核监
管，杜绝“人车不符”等违规情形，切实防
范行业风险，保障公众出行安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网约车平台公
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
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
二十三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
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
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
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
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八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
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
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
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
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2024年2月19日18时许，刘某通过
某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
叫车公司）平台呼叫车辆，平台指派佘某
驾驶新能源汽车接单，约定将刘某及其未
满两个月的婴儿杨某送至其家所在地。

车辆行驶途中，平台要求预付车费，

刘某因微信余额不足取消订单，后按原
计划继续乘车。当日19时许，佘某因操
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造成刘某九
级伤残、杨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
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经查，案涉车辆登记在佘某配偶康

某名下，康某与某叫车公司签订协议，通
过平台接单运营并缴纳年度包干费；该
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
（乘客每人10万元）。刘某、杨某诉至法
院，要求佘某、某保险公司及某叫车公司
赔偿损失44万余元。

驾照吊销或注销后仍驾车上路

5名“失驾”人员被民警查获

职工普通门诊
报销健康查体费用吗？

平台免责主张
不成立！

订单取消了
我们无责！

订单取消仍乘车，途中出车祸起纠纷

法院厘清责任，平台免责主张不成立


